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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網站 : www.sinobiopharm.com 

(股份編號: 1177) 

 

澄清媒體報導 

及 

恢復買賣 

 
中國生物製藥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及其附屬公司 (「本

集團」) 得悉本公司最近證券價格及成交量異常波動及於 2013 年 9 月 12 日若干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 財經網站及當地報章的報導 (「媒體報導」) ，該等媒

體報導聲稱本集團下屬企業的子公司正大天晴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個別員工涉

及主辦學術會議並組織專家旅遊 (「事件」)。 

 

董事會知悉媒體報導後，董事會已就媒體報導的内容進行即時調查，系屬個人行

為。根據於本公告刊發日董事會可取得之資料，董事會謹此澄清： 

 

 董事會及本集團高級管理層並無參與及授權本集團下屬企業任何員工參與事

件；


 本集團下屬企業均有相關員工守則，集團員工是應負和遵守該守則責任；及


 本集團將加強與各員工的溝通，並會繼續嚴格執行有關工作操守守則，同時，

並將於有需要時採取必要的紀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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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一如既往恪守企業經營宗旨：提高生命品質，維護生命尊嚴。認真履行社

會責任，教育員工恪守藥品推廣行為準則，要求企業銷售人員依法合規進行藥品銷

售活動，並對行銷人員進行專項培訓，通過培訓教育使員工自覺遵守有關法律法規

的要求。 

 

於本公告日，就董事會所知，若有任何政府機關進行調查，將積極配合。董事會現

時正就本集團下屬企業的子公司個別員工是否涉及事件作進一步調查，本公司將就

進一步調查的結果刊發公告。 

 

除上述原因外，經本公司就事件作出合理查詢後，本公司確認並無知悉導致價格波

動的任何原因，或任何必須公佈以避免本公司證券出現虛假市場的資料，或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 部須予披露的任何內幕消息。 

 

本公告乃承董事會命而刊發。董事會願共同及個別對本公告之準確性承擔責任。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已自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時四十九分起暫停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買賣，以待刊發本公告。本公司已向聯交

所申請自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三日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恢復買賣本公司股份。 

 

 

承董事會命  

中國生物製藥有限公司 

主席  

謝炳  

 

 

中國，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七位執行董事，即謝炳先生、張寶文先

生、徐曉陽先生、謝炘先生、鄭翔玲女士、陶惠啟先生及何惠宇先生以及

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陸正飛先生、李大魁先生、李軍女士及梅興保先

生。  

 


